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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办公室
“三定”规定对应内容

科室工作任务及

工作流程、工作规范部门主要职责 科室职责

一

四

一、负责本部门

财务、国有资产管

理等工作。

二、牵头编制本部

门职责范围内的

科技经费综合预

算。

三、指导科技信息

库和科技信息网

络建设。

四、负责本部门和

所属单位党的建

设工作。

五、完成区委、区

政府交办的其他

事项。

二、

（一）负责文电、会务、督查、信息、宣传、

机要、保密、档案、信访、后勤、应急、值

班、离退休人员服务等机关日常运转工作。

（二）承担机关组织、人事、纪检监察、政

府信息和政务公开、建议提案办理、综合性

文稿起草、信息化等工作。

（三）负责本部门财务、国有资产管理等工

作，牵头编制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科技经费

综合预算。

（四）指导科技信息库和科技信息网络建

设。

（五）负责局机关和所属单位党的建设工

作。

1.负责本单位文电工作。
2.负责本单位会务工作。
3.负责本单位督察工作。
4.负责政务信息组织报送工作。
5.负责科技宣传工作，组织协调舆情引导和处置。
6.负责局机要、保密工作。
7.负责局文书档案管理工作。
8.负责局信访工作。
9.承担局机关应急值守，根据法定节假日安排及工作实际做好单位机关周末及节假
日值班安排。

10.负责局政务公开、信息公开工作。

11.负责政协提案的组织办理工作。

12.负责公文文稿拟核，综合性文稿起草等工作。
13.负责协调推进局电子政务和信息化建设，指导科技信息库和科技信息网络建设。
14.负责局财务管理工作。
15.负责局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16.牵头编制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科技经费综合预算。

17.负责局机关党的建设工作。

18.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2.创新促进科

“三定”规定对应内容
科室工作任务及

工作流程、工作规范部门主要职责 科室职责

七

一、统筹推进科技体

制改革。

二、负责组织实施各

级科技发展规划、计

划。

三、负责科技监督评

价体系建设和相关科

技评估管理，负责本

部门职责范围内的统

计工作，统筹推进科

研诚信建设。

四、编制全区重点科

技研发项目规划并监

督实施。

五、组织拟定全区高

新技术发展及产业

化，科技促进农业农

村和社会发展的政策

（一）承担推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体制改

革工作，牵头拟订全区科技创新工作政策措施并

协调实施。

（二）提出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

（三）组织协调重大科技工作调研。负责科技监

督评价体系建设和相关科技评估管理，推动科研

诚信建设。

（四）承担重大科技决策咨询制度运行相关工

作。

（五）负责各级科技计划、项目、工程等相关工

作的协调落实。

（六）负责科研项目资金协调、评估、监管相关

工作，提出科技资源合理配置的政策措施建议。

（七）开展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建

设工作。

（八）参与拟订重大科技投入政策和科技经费管

理办法。

（九）落实科技报告制度。

（十）推动科技协同创新。

（十一）负责推进科技资源和科学数据开放共

1、推进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体制改革工作。

2、拟订科技创新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

3、提出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

4、组织协调重大科技工作调研。

5、参与拟订重大科技投入政策和科技经费管理办法。

6、推荐本行政区域内的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软科学部分）申请和监督执行。

7、本行政区域内的省、市科技重大专项的申请。

8、本行政区域内的省、市科技重大专项的监督执行。

9、组织企业参加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0、承担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科技安全和科技保密相关工作。

11、开展国家、省、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备案工作。

12、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工作。

13、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

14、组织技术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的申

请和监督执行。

15、指导、评价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建设。

16、落实国家、省、市科技报告制度。

17、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展工作。

18、实施创新调查制度，负责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统计工作。



措施。

六、

享。

（十二）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参与推进全市高新技

术产业创新链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展工

作。

（十三）负责拟订相关领域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

化的政策措施，推动重大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应

用示范。

（十四）组织高新技术研究开发项目实施和科技

创新示范试点等工作。

（十五）会同有关部门负责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相

关工作。

（十六）牵头开展科技创新支持新旧动能转换相

关工作。

（十七）优化营商环境，负责创新型高成长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相关工作。

（十八）承担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科技安全和科

技保密相关工作。

（十九）实施创新调查制度，负责本部门职责范

围内的统计工作。

19、牵头开展科技创新支持新旧动能转换相关工作。



3.综合管理科

“三定”规定对应内容

科室工作任务及

工作流程、工作规范部门主要职责 科室职责

一、牵头全区技术

转移体系建设，拟

订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和促进产学研结

合的相关政策措施

并监督实施。

二、统筹区域科技

创新体系建设，指

导区域创新发展、

科技资源合理布局

和协同创新能力建

设，推动科技园区

建设。

三、负责全区有关

科技合作工作。

四、负责全区引进

国外智力工作。

五.会同有关部门

拟订科技人才队伍

建设政策措施，建

（一）负责拟订农村、社会发展领域科技创新政策

措施，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开展科技应对气候变化

工作。承担科技园区等平台基地的有关管理与服务

工作。落实科技特派员制度，指导农村科技进步。

负责本部门依法行政工作。负责开展科技普法宣

传。负责科技应急管理及环保科技工作。负责国防

科技动员工作。

（二）承担技术转移体系工作，提出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及产业化、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科技知识产

权创造的相关政策措施建议。承担科技服务业发展

职能，指导科技中介组织发展。负责科技奖励相关

工作。负责科技成果、技术市场、科技信息市场、

技术合同等管理工作。组织协调科技进步考核。负

责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三）组织实施、参与国（境）内外科技合作相关

工作。建设国（境）内外科技合作平台，推进产学

研合作。承担政府与国（境）内外高校院所、双边

和多边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的科技合作与交流事宜。

承担与港澳台地区的科技交流工作。提出全区科技

人才队伍建设政策建议，承担相关科技人才计划实

1、拟订农村和社会发展领域及产业化的规划和政策。

2、组织实施农业和社会发展科技计划工作。

3、组织省级农业科技园申报工作。

4、负责省农业良种工程计划申报实施工作。

5、指导农村科技进步和县域创新驱动发展工作。

6、泰山产业领军人才（高效生态农业类）的申报管理。

7、组织实施科技特派员注册工作。

8、农科驿站的申报管理工作。

9、引进国外智力政策宣传工作。

10、组织申报“外专双百计划”。

11、引智成果的评估、推广及引智示范基地管理。

12、“国家友谊奖”人选推荐。

13、“齐鲁友谊奖”人选推荐。

14、“淄博友谊奖”人选推荐。

15、科技管理平台建设工作。

16、制定校城融合发展规划、计划和相关政策。

18、提出全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和政策建议。

19、组织推荐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程申报工作。

20、组织推荐淄博英才计划申报工作。

21、组织推荐企业、团队参加省“创业齐鲁•共赢未来”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



立健全科技人才评

价和激励机制，组

织实施科技人才计

划，推动高端科技

创新人才队伍建

设。拟订科学普及

和科学传播政策措

施。

施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双招双引”相关工作。

负责会同有关方面推进校城融合发展。

（四）拟订外国专家来我区工作的管理办法并组织

实施。负责专项经费资助的聘请外国专家计划审核

报批。组织实施聘请外国专家项目。负责属地内聘

请外国专家单位需求的受理和转报工作。承办有关

外国专家奖励项目的推荐、评选和表彰工作。拟订

全区引进国外智力规划和政策并组织实施，负责引

智成果的评估、推广和引智示范基地管理工作。承

办相关国际交流与合作事项。编报引进国外智力专

项经费预算。协调处理引进国外智力重大事项。

22、组织推荐企业、团队参加“齐心共创•赢在鲁中”淄博市创业大赛。

23、承担国家、省、市、区技术转移体系工作。

24、提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以及产业化、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科技知识产权创造

的相关政策措施建议。

25、科技服务业、技术市场和科技中介组织发展的推动。

26、负责提名本市辖区内项目申报国家、省、市科技奖励。

27、负责管理科技成果、技术市场和科技信息市场，负责技术合同管理工作。


